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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在 2 0 1 2 年 2 月 8 日舉行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

（“委員會會議”）上討論上述事項時，委員要

求當局就下述建議提供資料  —  
 

 ( a )  改 進 擬 建 西 九 龍 法 院 大 樓 （ “ 西 九 大

樓”）立面的設計，俾能更恰當地標示法

院大樓的形象；及  
 
( b )  在大樓內提供餐飲設施或供法庭使用者進

食小食的地方。  
 
 

回應  ( a )  外部建築設計  
 

  因應委員在委員會會議上所提的意見，

即擬建西九大樓立面的設計未能充分凸顯法院形

象，我們已改良並修訂大樓外部設計圖則（新大

樓透視圖載於附件）。  
 
 最新的設計已作出下述改進﹕  
 

( i )  大樓正面外牆直立式鰭狀設計與雙塔式

大樓頂篷互相襯托，以展現傳統法院大

樓入口門廊的建築特色；  

( i i )  大樓外牆及建築形式糅合簡樸與和諧的

設計，以彰顯法院大樓的獨立形象；及  
 
( i i i )  面向東京街西的主要行人專用入口及面

向通州街的行人專用入口皆以巨大而雄

偉的圓柱點綴，以營造莊重及嚴肅的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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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。  
 

 我們認為改進後的設計可以接受。  
 
 

 ( b )  提供餐飲設施或供法庭使用者進食小食的

地方  
 

  政府帳目委員會於 1 9 9 9 年 2 月考慮審

計署署長第 3 1 號報告書後，政府於 2 0 0 1 年公

布「在政府大樓設置食堂」的新政策。由於政府

大樓附近總有不少食肆，故在新政策下，在政府

大樓內提供食堂設施只屬例外而非常規。如果沒

有其他方法供應飯餐或小食，或者使用其他方法

並不切實可行，則或會設置食堂。  
 
 根據政府政策，以及考慮到擬建西九大

樓附近設有食肆，我們認為沒有充分理據支持在

大樓內提供食堂。  
 
 因應委員要求於擬建西九大樓設置供法

庭使用者進食小食的地方，我們已檢討有關安

排，並會建議於大樓內設小食部，以取代原先構

思的便利店。擬設的小食部將供應熱食、便餐、

小食、飲品、糖果、文具、報紙及雜誌等。  
 
 此外，我們亦將於大樓內適當位置設立

座位區，以便法庭使用者進食購自小食部的食物

和飲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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